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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

區

承辦人：樂渢文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251

傳真：02-27256372

電子信箱：edu_pe.12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1030367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計畫及申請書各1份 (14893897_1103036715_1_ATTACH1.pdf、

14893897_1103036715_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辦理

「110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沉浸式族語課程計畫」

（含申請表件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0年3月22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0002880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國教署為鼓勵國中小學校配合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課程之期程，積極規劃各項教學措施，營造國民中小學

接觸及使用原住民族語的學習環境，並協助學生樂於學習

原住民族語並親近原住民族文化，訂定本計畫。

三、「110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沉浸式族語課程計畫」規

劃內容摘陳如下：

(一)辦理期程：110學年度第1學期、第2學期及寒、暑假期

間 （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）。

(二)實施對象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萬芳國小 1100406

*VCAA110600205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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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都會型原住民學生人數達20人以上學校，或原住民學

生數達學校學生總數1/5以上的學校。

２、曾辦理夏日樂學原住民族語活動課程、語文主題式課

程、109學年度國中小沉浸式族語課程試辦計畫之學

校。

３、原住民重點學校。

(三)實施方式─課程類型：

１、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跨領域主題統整探究課程：於

學期中正規上課時間，以跨領域統整性議題課程進行

教學，並於課堂中以族語為主要教學語言，必要時安

排原住民族語師資與學校授課教師進行協同教學。

２、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校訂課程：於學校「彈性學習課

程」中，以原住民族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進行校訂課

程教學，必要時安排原住民族語師資與學校授課教師

進行協同教學。

３、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課程：於課餘（課後、周末假

日或寒、暑假）非正規上課時間，以原住民族語進行

樂學課程教學，以族語及文化學習為主要目的，文化

學習實作或活動性課程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。該課程

由原住民族語師資為主要教學者，課堂中族語使用不

得少於百分之五十，並安排學校教師進行協同教學。

另為推廣族語家庭化，亦可以社區家庭親子為實施對

象，透過親子共學方式學習原住民族語及文化。

四、經費請撥及核銷：依各校實際授課節數補助，每校補助上

限為每學年新臺幣20萬元。
98

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五、請擬辦理之學校依前揭計畫規定，填妥申請表件（格式如

附件）於110年4月20日前，免備文向本局提出申請(寄送核

章掃描檔及電子檔至edu_pe.12@mail.taipei.gov.tw)，逾

期申請者，恕不予受理。

六、倘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

文化研究中心張小姐，聯絡電話：（04）2218─8185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

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

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

83


